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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规定》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经澄迈县人民政府批准，澄
迈县国土环境资源局公开挂牌出让1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0#12-34567

8#9:;,<$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和其他组织（除法
律另有规定者外）均可参加竞买。属境外机构（含港、澳、台地区）申请
参加竞买的，按照规定需要提交商务主管部门核发的《外商投资企业
批准证书》和工商主管部门核发的《营业执照》。本次挂牌出让不接受
联合竞买。

= #9:>?@AB $有意参加竞买者应于 2012年 10月 26
日 -2012年11月16日下午17时30分前（北京时间）到澄迈县国
土环境资源局五楼土地交易所查询和购买《澄迈县国有建设用地使用
权挂牌出让手册》，并按挂牌出让手册的具体要求报名参加竞买。报名
时，竞买申请人应缴交竞买保证金（以保证金到账为准）。

C#12DEFG@4H

挂牌起始时间：2012年11月9日上午10时整（北京时间）。
挂牌截止时间：2012年11月19日上午10时整（北京时间）。
挂牌地点：澄迈县国土环境资源局档案资料馆二楼会议厅。

本次挂牌出让活动报价阶段只接受书面报价，不接受电话、邮寄、
电子、口头等其他方式报价。

&#IJKL$（一）27010-201182号地块用于工业和建筑废弃
物SIS法合成超细微粉项目建设。（二）竞买成交当天签订《成交确认
书》，并在10个工作日内与我局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
同》，竞买保证金自动转作受让地块的合同价款。合同签订后1个月内
必须缴纳出让价款50%的首付款，余款按出让合同约定的时间付清。
（三）受让人取得土地使用权后应严格按照规划要求建设。涉及水务、
绿化、环保、消防、交通管理等事项应符合国家和海南省的有关管理规
定。（四）税金按税法规定交纳，挂牌佣金按规定收取。（五）本公告未
尽事宜详见《澄迈县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手册》。

MN;$王先生、李先生；电 话：0898-67629052、67629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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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屯昌县人民政府批准，屯昌县国土环境资源局决定以挂牌方式出让3（幅）地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现就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挂牌出让地块的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要求：

8#9:;,<$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自然人和其他组
织（除法律另有规定外）均可申请参加。属境外（含港、澳、台地区）的
自然人、法人或其他组织，须提交商务主管部门核发的《外商投资企业
批准书》和工商主管部门核发的《营业执照》。=#本次国有建设用地
使用权挂牌出让按照价高者得原则确定竞得人。C#9:>�@AB$

本次挂牌出让的详细资料和具体要求见《屯昌县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挂牌出让手册》。申请人可于2012年11月1日至2012年11月16
日到屯昌县国土环境资源局二楼土地交易与测绘服务中心查询和索取
《挂牌出让手册》。申请人可于2012年11月8日至2012年11月16
日到屯昌县国土环境资源局二楼向我局提交书面申请。交纳竞买保证
金的截止时间为2012年11月16日17时00分。经审核申请人按规
定交纳竞买保证金（以保证金到账为准），具备申请条件的，我局将在
2012年11月16日17时30分前确认其竞买资格（北京时间）。&#

12�EFG@4H$ 本次国有土地使用权挂牌活动在屯昌县国土环

境资源局三楼土地交易大厅进行。该地块挂牌时间为：2012年11月
8日09时00分至2012年11月19日10时30分（北京时间）。

�#IJKL$1、挂牌时间截止时，有竞买人表示愿意继续竞价，转
入现场竞价，通过现场竞价确定竞得人。2、本次竞买活动进行现场书面
报价，不接受竞买人电话、邮寄、电子、口头报价。3、本次挂牌出让的土
地成交价款不含各种税费（挂牌交易服务费及相关税费由竞得人按规
定缴纳）。4、本公告所指时间均为北京时间；本次挂牌出让事项如有变
更，以届时变更公告为准。5、本公告未尽事宜详见《国有建设用地使用
权挂牌出让手册》该手册所载内容为公告的组成部分。

MN��$（0898）67835778 联系人：高女士 莫女士
MN4�$ 屯昌县屯城镇昌盛三路县委大院屯昌县国土环境资

源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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